
关于进一步简化请假审批程序的通知
为更好的为教职员工服务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，根据学院行政部门负责人会议精神，对请假审批程序进一步明确如下：

一、审批程序

1.法定假（工伤假、产假、计划生育假、婚丧假）及病事假不超过规定时间的，由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同意后报人事处审批。

2.超过规定时间（病假十天、事假五天）的，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同意后报人事处，人事处报分管领导或院主要领导审批。
二、审批权限（超过规定时间）
1.党务部门负责人（包括各系党总支书记）请假，由学院党委书记审批；行政部门负责人（包括各系部主任）请假，由学院院长审批。

2.单位（部门）副职请假，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同意后报人事处，人事处报分管院领导审批；其他教职员工请假，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同意后报人事处审批。
